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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打沒有顯⽰號碼的電話，是否構成騷擾？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讚： 1 留⾔： 0 

2019-07-16 07:33

（本題由法律百科編輯彭雅⽴回答）
如果有⼈打電話⼜不顯⽰⾃⼰的來電號碼，不⼀定構成騷擾。
除了要看對⽅在接通後說了什麼內容，也需要去評估這件事對接電話的⼈有造成什麼程度的損害。

除⾮電話接通，對⽅告知⼀些會讓⼈害怕的訊息，導致可能成⽴刑法上恐嚇危害安全罪[1]以外；⼀般⾄多成⽴
⺠事上侵權⾏為，有損害賠償的責任[2]，但這個時候接電話的⼈要證明⾃⼰因為接電話有受到財產上或精神上
的損失[3]（參考判決：臺灣臺北地⽅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074號⺠事判決[4]）。

另外電信法第7條第3項賦予接話者可以向電信業者查詢⾃⼰通話紀錄的權利[5]。如果看得出未顯⽰來電號碼
的電話極度頻繁撥打的話，可以先依據這條試著⾃⼰蒐集證據。
電信事業⽤戶向電信業者查詢⾃⼰通訊紀錄的細節，可以閱讀「電信事業⽤戶查詢通信紀錄作業辦法[6]」。

註腳

 法律百科（認證法律⼈） 損害賠償‧保險 ∕ 侵權⾏為損害賠償 2019-07-16 07:06

   刑法第305條：「以加害⽣命、⾝體、⾃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致⽣危害於安全者，處⼆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1]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2]

   ⺠法第193條：「
I 不法侵害他⼈之⾝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或增加⽣活上之需要時，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II 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之聲請，定為⽀付定期⾦。但須命加害⼈提出擔保。」
⺠法第195條：「
I 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格法益⽽情節重
⼤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
II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III 前⼆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基於⽗、⺟、⼦、⼥或配偶關係之⾝分法益⽽情節重⼤者，準⽤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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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074號⺠事判決：「查被告與原告並⾮熟識，無正當原因情況下

，連續以數通未顯⽰來電號碼或接通後未出聲之⽅式撥打原告⼿機藉此騷擾原告，顯⾜以影響原告⽇
常⽣活作息，原告主張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應屬可取，依上開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其⾮
財產上之損害。⼜不法侵害他⼈之⼈格權，被害⼈受有⾮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賠償相當⾦額之慰
撫⾦時，法院對於慰撫⾦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
度、雙⽅之⾝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本院審酌原告為私⽴
中國⼯商管理專科學校畢業，從事貿易⼯作，名下有房屋2棟、⼟地2筆及存款、投資若⼲，並有畢業
證書、對帳單、⼟地建物登記謄本可稽（⾒卷第60⾄68⾴），被告任職銀⾏理專，及被告加害⾏為
、原告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等⼀切情狀，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給付6萬元為相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
認有據，不應准許。」

[4]

   電信法第7條：「
I 電信事業或其服務⼈員對於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應嚴守秘密，退職⼈員，亦同。
II 前項依法律規定查詢者不適⽤之；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通信紀錄及使⽤者資料之作業
程序，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III 電信事業⽤戶查詢本⼈之通信紀錄，於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系統技術可⾏，並⽀付必要費⽤後，電
信事業應提供之，不受第⼀項規定之限制；電信事業⽤戶查詢通信紀錄作業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
。

[5]

   電信事業⽤戶查詢通信紀錄作業辦法，法律上的授權依據是電信法第7條第3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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